
老校长面对4000元拾金不昧
民警几经周折让钱包物归原主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徐艳 通
讯员 丁淑强) 1月29日，东港区涛
雒镇沙岭子村的六旬老校长在村口
散步时捡到一个钱包，内有现金4000

元和银行卡、身份证等，他立即将钱
包并交到了村委。通过民警的帮助，
两小时后，失主领回了丢失的钱包。

1月29日12时许，日照边防支队小
海边防派出所接到沙岭子支部书记吕
某的电话，说其村村民王某在村口捡
到了一个钱包交到了村委会。接到电
话后，该所民警迅速赶到该村村委会。

民警发现钱包里有百元人民币40

张，银行卡7张，公交卡一张，身份证一
个，另有零钱若干。身份证登记的名
字是李斌，户籍地址为南京市下关区
兴安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

此人，多认为不是本地人。
细心的民警发现该身份证号码

是371102198……，是日照市东港区的
身份证号码。民警猜想，或许此人为
日照人，在南京上大学时办的身份
证。

民警回到派出所后，在公安网上
的查询平台输入李某的身份证号码
时，惊喜地发现他的信息中出现了山
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德润福临项目部。
经过查询，李某正是该项目部的职
工，而且老家就是涛雒的。两个小时
后，李某驱车来到派出所，领回了丢

失的钱包。
原来，李某系沙岭子村人，1月28

日晚，他到亲戚家串门时将钱包丢
失，本来对找回钱包不抱希望了，想
不到遇到了好心人将钱包送到派出
所。

据了解，拾金不昧的村民王某是
沙岭子村村民，今年60余岁，退休前
是一名小学校长。1月29日上午8时
许，他出门散步时在村口捡到了钱
包。“我看钱包里有很多的现金，失主
一定很着急，我就把钱包送到了村
委。”王某说。

一时贪杯高墙内过春节
检察官提醒：切忌心存侥幸酒后驾车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李
宝然 通讯员 刘冉 ) 三
五好友把酒言欢，甚是惬意。
然而，一时贪杯，又酒后驾
车，必会变惬意为沉重的代
价。东港区检察院近日对酒
后驾驶的王某提起公诉，经
审理王某以危险驾驶罪被判
处 拘 役 一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2000元，直到大年初三王某
才从看守所出来。

2011年11月15日，王某与
他的亲戚朋友们在饭店喝酒
吃饭，酒后心存侥幸，驾驶机
动车送朋友回家。行驶至一
路口时，看到前方有交警查
车，马上掉头转弯至路旁一
废品收购站，企图避过检查，
谁知他的行为引起了交警的
注意。

在被讯问时，王某仍不
知悔改，谎称是他的家属开
车，直到交警将证据摆在他
面前时才哑口无言，终认罪
伏法。

2011年12月13日，东港区
检察院对酒后驾驶的王某提
起公诉。经东港区法院审理
后，12月17日，王某以危险驾
驶罪被判处拘役一个月，并
处罚金2000元。

看到家家合家团圆，欢
聚一堂，而自己只能在高墙
内度过新春佳节，王某悔不
当初。据了解，直到大年初
三，他才从看守所里出来。

检察官提醒市民，喝酒
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忌为
贪一时愉悦，心存侥幸，以身
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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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孙某
驾驶着车号牌为浙
BL0***重型普通货
车由南向北行驶到
沈海高速公路日照
段729km处，因避让
车辆时采取措施不
当导致车辆翻入高
速公路一侧排水沟
内，幸无人员伤亡。

本报通讯员
林勇 摄

交警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

肇事者耍聪明装好人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牟海龙 ) 一
男子骑电动车将人撞伤后逃
逸，其后他装作“好人”帮助
被撞者家属联系筹措资金。
事隔2个月，在民警严厉的质
问下，该男子终于承认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

2011年11月18日18时许，
东港区涛雒镇李潭崖村南北
村村通道路上发生了一起道
路交通事故，一人头部受伤
躺在路上，而肇事者已趁黑
夜逃逸，情况非常危急。接到
报警后，日照交警东港大队
事故处理民警火速赶往事发
现场。

此时，伤者被120急救车
送往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治，
伤者为重伤。肇事现场除了
伤者遗留的一滩血迹，没有
留下任何找寻肇事人的破案
线索，办案民警迅速在案发
现场周边开展了问询走访和
调查摸排工作。

很快，有三位可疑人员
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一位是
骑电动自行车的李某某；一
位是驾驶二轮摩托车的李
某；一位是驾驶小轿车的刘
某某。面对调查，这三位均不
承认有肇事逃逸的事实，案

件一度陷入僵局。
办案民警没有气馁，在

市局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
下，通过多次细致地走访调
查，办案民警发现，原本相对
嫌疑最小的骑电动车的李某
某表现得最为异常。

民警通过在受害者所在
的村里进行调查发现，其同
村的李某某跟受害者的关系
在事故发生前并不是很好，
但案发后，李某某却一直在

“热心”帮助受害者家属联系
筹措资金救助伤者。

据办案民警介绍，李某
某跟受害者是同村，受害者
家属告诉民警，两家并不是
邻居也没有什么亲戚，平常
来往也不是很密切。但案发
后第二天，李某某主动来到
受害者家里帮助受害者家属
筹措资金，但李某某并没有
出钱。

李某某的这种行为引起
了民警的关注，1月15日，办
案民警再次传唤了李某某。
在严厉的质问下，李某某终
于彻底交代了自己在事发日
骑电动车将受害人刮倒后逃
逸的违法事实，并责无旁贷
地承担了交通事故受害人的
全部医疗费用。

货车
侧翻

琐事生积怨 男子杀人焚尸
事隔57小时，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徐艳 通
讯员 福中 念东 百兵) 因琐事
结怨，一男子将同村已77岁的村民徐
某和其82岁的老伴乱刀捅死。为毁灭
证据，该男子又将尸体焚烧后离开。1

月19日晚7点，事隔57小时，五莲县公
安局将该男子抓获并刑拘。

1月17日上午10时许，五莲县公
安局接到报警，于里镇后逊峰村徐某
家房屋被烧，徐某及其对象马某被烧
死。

接警后，五莲县公安局分管刑侦
工作的副局长王富民立即带领刑警
大队侦技人员及于里派出所民警赶
赴现场开展工作。

经现场勘查和尸体解剖检验后，

民警得知徐某及其老伴系被人杀死
后焚尸，认定该案为一起故意杀人
案。

五莲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以市局
刑侦支队、县局刑警大队和于里派出
所精干力量组成的“1 . 17”特大杀人
焚尸案专案组，迅速开展案件侦破工
作。通过进一步对尸体进行检验鉴
定，案件被定性为报复杀人焚尸。

“通过走访我们得知，受害人徐
某脾气暴躁在村里的结怨较多，再加
上现场焚毁破坏严重，大大增加了破
案的难度。”2月1日，办案民警告诉记
者。

于是，办案民警兵分四路开始进
行调查。专案组民警侦技并用，先后

走访摸排100余户，排查500余人次，
最终锁定该村张强(化名)具有重大
作案嫌疑并依法传唤。

1月19日晚19时许，在强大的审
讯攻势和铁的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
张强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报复杀人
焚尸的犯罪事实。

现查明，犯罪嫌疑人张强今年61

岁，与受害人徐某一家因琐事积怨，
便长期蓄谋报复。

1月17日凌晨，犯罪嫌疑人张强
携带杀猪刀窜至徐某家，爬墙入院，
踹开屋门，将徐某夫妇连捅数刀当场
杀死。为防止罪行败露，张强纵火焚
尸并伪造现场后逃窜。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

 钱 包 内 有
4000元现金、银行卡
7张、公交卡1张、身
份证等物品。

通讯员 丁舒
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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